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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岭荷包湖产城融合片项目基础设施落后的
认定结果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等规定，相关部门和单位对燕岭荷包湖产城融合片项目基础设施配置情况进行了收集和调查，区人民政府组织区资建局、区城更专班、区住更局（区园林局）、区发改局（区人防办）、区水务和湖泊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大队、区消防救援局、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东西湖）、区供电公司、区自来水公司以及新沟镇街，对燕岭荷包湖产城融合片项目的供电、供气、给水、排水、道路交通、停车位、消防、人防、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配置情况的现状进行了论证，该片区基础设施现状如下：
一、该片区基本没有配置人防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战时人员掩蔽要求；
二、该片区范围内无燃气用户，供气基础设施配置缺失；
三、该片区范围内停车泊位配比不足，远未达到标准要求的住宅车位配比；
四、该片区范围周边道路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要求；
五、该片区范围内户均配电容量不足，且电力线路设备运行年限较高，老化严重，不符合居民户均容量的相关要求；
六、项目范围内给水、排水、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均存在低于现行配置标准的情况。
综上所述，燕岭荷包湖产城融合片多项基础设施现状配置低于现行配置标准，给周边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便，认定该片区基础设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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